环翠区统计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实施
部门
	抽查
事项
	抽查
对象
	抽查内容
	抽查依据
	抽查方式
	抽查比例和频次
	备注

	1
	区统计局
	对统计调查对象等遵守统计法的情况的检查
	属于统计调查对象的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以及统计法规定的其他检查对象
	1.核实统计数据质量；2.检查统计台账、统计资料管理等基础工作；3.核实调查项目是否经审批；4.核实统计机构人员独立行使权力情况；5.统计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1.《统计法》（1983年12月8日颁布，2009年6月27日修订）第三十三条：“国家统计局组织管理全国统计工作的监督检查，查处重大统计违法行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法查处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但是，国家统计局派出的调查机构组织实施的统计调查活动中发生的统计违法行为，由组织实施该项统计调查的调查机构负责查处。法律、行政法规对有关部门查处统计违法行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2.《统计执法检查规定》（2006年国家统计局令第9号）第十三条：“统计执法检查事项包括：（一）是否存在侵犯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独立行使统计调查、统计报告、统计监督职权的行为；（二）是否存在违反法定程序和统计制度修改统计数据的行为；（三）是否存在虚报、瞒报、伪造、篡改、拒报和迟报统计资料的行为；（四）是否依法设立统计机构或配备统计人员；（五）是否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帐；（六）统计人员是否具备统计从业资格；（七）统计调查项目是否依据法定程序报批，是否在统计调查表的右上角标明法定标识；（八）是否严格按照经批准的统计调查方案进行调查，有无随意改变调查内容、调查对象和调查时间等问题；（九）统计资料的管理和公布是否符合有关规定，有无泄露国家秘密、统计调查对象的商业秘密和私人、家庭的单项调查资料的行为；（十）是否依法进行涉外调查；（十一）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
	定期或不定期，现场实地检查为主，书面检查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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